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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第七十
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第七十
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有關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管理，

依本辦法規定；本辦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規之規定
。 

第二項規定為當然之理
，爰予刪除。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

簡稱都發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並得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
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委任
所屬機關執行。 

依行政院九十九年八月
二日院臺規字第一○九

九○一○四四六號函：「
屬自治事項或團體委辦
事項者，直轄市、縣（市

）自治法規得明定其主管
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之所屬一級機關

」，爰予修正。 

第三條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

應依附表一規定辦理。 
符合附表一規定免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之建築物

第三條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

符合附表所定要件者，得免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前項情形，變更後之

一、現行附表修正為附表

一。 
二、第二項立案申辦程序

酌作文字修正，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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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之使用類組屬下

列場所者，所有權人或使
用人應檢具相關文件，送
交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

都發局審查有關建築管理
事項，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該管法規許可後，始得

變更使用： 
一  D-1：資訊休閒服務場所

。 

二  D-5：補習（訓練）班、
文康機構、才藝班、課後
托育中心等類似場所。 

三  F-2：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全日型住宿機構、日間
服務機構、樓地板面積在

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福
利中心）、身心障礙者職
業訓練機構等類似場所。 

四  F-3：兒童及少年安置教
養機構、幼兒園、托嬰中
心、早期療育機構等類似

場所。 
五  H-1： 

使用類組屬 D-1、D-2 之里

民活動場所、D-5、F-2、 
F-3、H-1 場所者，所有權
人或使用人應檢具下列文

件，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轉送主管機關審查，並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始得變更使用： 
一  建築物登記謄本及建物

測量成果圖。 

二  建築物使用證明文件。 
三  建築物使用執照核准圖

說。 

四  擬變更平面圖。（變更後
為里民活動場所者免檢
附）。 

五  門牌如經戶政機關整編
、增編或改編者，應檢
附門牌整編、增編或改

編證明。 
六  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及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證

明。 
前項第二款所稱建

明確。 

三、原條文第三項移至修
正條文第四條。 

四、配合內政部一百年九

月一日修正「建築物
使用類組及變更使
用辦法」，爰修正類

組場所名稱，並詳列
應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立案程序始得

變更使用場所之範
圍。 

 



 3 

（一）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

方公尺之下列場所：護
理之家機構（一般護理
之家、精神護理之家）

、產後護理機構、屬於
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
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

）、長期照顧機構（失
智照顧型）、身心障礙
福利服務中心等類似

場所。 
（二）老人福利機構之場所：

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

）、安養機構、其他老
人福利機構。 

（三）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夜

間型住宿機構）、居家
護理機構、康復之家。 

六  H-2：小型安養機構、小

型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機構、小型社區復健中心
、小型康復之家。 

築物使用證明文件，指下

列各款文件之一： 
一  建築物使用執照、部分

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執

照。 
二  建築物建築完成日期在

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
，且未領得使用執照者
，得以建造執照或營建

執照代替之。 
三  本府所屬機關核發之合

法房屋證明。 

 

第四條    前條第二項所稱之相
關文件如下：  

 一、原條文第三條第三項
移列至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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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書。 

二  建物登記謄本（建號全
部）及建物測量成果圖
。申請人非建築物所有

權人者，應檢附所有權
人同意書。 

三  建築物使用證明文件及

其核准圖說。 
四  擬變更平面圖。 
五  建築師簽證表。 

六  建築師或結構、土木專
業工業技師簽證之結構
安全證明或圖說。 

七  門牌如經戶政機關整編
、增編或改編者，應檢
附門牌整編、增編或改

編證明。 
八  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及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證

明。 
九  其他必要文件。 

前項第三款所稱建

築物使用證明文件，指下
列各款文件之一： 

二、為統一申請表及簽證

表，並依建築法第十
三條及第三十四條
簽證規定，增列第一

項第一款、第五款及
第六款之「申請書」
、「建築師簽證表」

及「建築師或結構、
土木專業工業技師
簽證之結構安全證

明或圖說」三項文件
。 

三、第一項第二款增訂申

請人非建築物所有
權人者，應檢附所有
權人同意書。 

四、建築物完成日期在民
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建築法修正公布

前已建築完成，領有
建造執照或營造執照
尚未領得使用執照之

建築物及實施建築管
理以前之合法房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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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築物使用執照、部分

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執
照。 

二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建築法修正公
布前已建築完成，領有
建造執照或營造執照但

尚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
築物，得以其領有之執
照及核准圖說代替之。 

 
建築物應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審查許可始得變更使

用類組者，都發局得視實際
需要，另定簡易申請程序及
應備文件，並公告之。 

未領有使用執照者，

納入本管理辦法規範
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惟仍應檢討符合

都市計畫法及區域計
畫法相關規定。 

五、變更後之使用類組屬

D-2之里民活動場所
應檢附文件較其他場
所簡化，為避免民眾

混淆，刪除現行條文
第三條第二項 D-2之
里民活動場所，並於

第二項增訂得由都發
局另定簡易申請程序
及應備文件。 

第五條    建築物變更一定規模
以下之主要構造、防火區

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
設備、停車空間或其他與
原核定不合之變更，應依

附表二之一之申請程序
辦理。 

前項申請變更項目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建築法第七十三

條第二項增訂建築
物變更一定規模以
下之主要構造、防

火區劃、防火避難
設施、消防設備、
停車空間或其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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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應辦理一定規模以下

變更審查許可者，應檢附
附表二之二規定之相關
文件；屬免辦理一定規模

以下變更審查許可者，得
逕予變更使用，但仍須符
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原核定不合之變更

申辦程序及應備文
件。 

 第四條    建築物建造行為以外之

構造變更行為，屬下列情形之
一者，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一   樑、柱穿孔。 

二   小樑變更。 
三   梯級變更。 
四   非安全梯之樓梯變更。 

五  專有部分之樓地板變 
更，每層變更樓地板面
積合計在一００平方

公尺以下，且在該層總
樓地板面積二分之一
以下者。 

 前項變更，申請人應備
齊下列文件，經主管機關
審查同意後，始得變更使

本條刪除。原條文內容表

格化，變更項目及申請程
序訂於附表二之一，檢附
文件訂於附表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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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一  申請書。 
二  申請人非建築物所有

權人者，應檢附所有權

人同意書。 
三  建築物登記謄本（建號

全部）及建物測量成果

圖。 
四  建築師與結構技師及

各項設備專業技師簽

證表。 
五  建築師及結構技師簽

證設計圖說。 

六  申請變更位置涉及共
用部分者，應經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

或檢附該幢建築物區
分所有權人同意書。 

 第五條    附設於建築物之室內平
面停車位數量變更，未涉及應
辦雜項執照，且不違反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六
十條、第六十一條及第一百十
四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者，免

本條刪除。原條文內容
表格化，變更項目及申
請程序訂於附表二之

一，檢附文件訂於附表
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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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前項變更，申請人應備
齊下列文件，經主管機關審查
同意後，始得變更使用： 

一  申請書。 
二   申請人非建築物所有

權人者，應檢附所有權

人同意書。 
三  建築物登記謄本（建號

全部）。 

四  建築師簽證表。 
五  建築師簽證設計圖說。 
六  申請變更位置涉及共

用部分者，應經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同意
或檢附該幢建築物區

分所有權人同意書。 

 第六條   建築物變更使用行為與

原核定使用不合，屬下列情形
之一者，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但應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

始得變更使用： 
一 （空白）。 
二 綠化設施變更。 

一、本條刪除。內政部

九十五年四月十三
日台內營字第○九
五○八○二○八三

三號函宣告原條文
第一款、第三款至第
七款無效在案；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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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白）。 

四 （空白）。 
五 （空白）。 
六 （空白）。 

七 （空白）。 
八 分戶牆變更。 
九 總樓層數在五層以下建

築物之外牆變更。 

八款及第九款之變

更項目及申請程序
移至附表二之一。原
條文無規範之必要

，爰予刪除。 
二、原條文第二款「綠

化設施變更」將俟

內政部修法納入或
公告為應辦理變更
使用執照項目後再

行修正納入一定規
模以下免辦理變更
使用執照範圍，併

予敘明。 

 第七條   依前條第一款至第四款

申請變更使用，申請人應備齊
下列文件： 
一 申請書。 

二 申請人非土地、建築物所
有權人者，應檢附土地或
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但申請項目僅涉及建築
物變更使用者，免附土地
所有權人同意書。 

本條刪除。原條文內容表

格化，應檢附文件移至附
表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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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建築物登記謄本（

地號、建號全部；申請變
更項目未涉及土地變更
者，免附土地登記謄本）

。 
四 建築師簽證表。 
五 建築師及結構技師簽證

設計圖說。但未涉及結構
變更者，免附結構技師簽
證圖說。 

六 申請變更位置涉及共用
部分者，應經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同意或檢附

該幢建築物區分所有權
人同意書。 

七 前條第四款之變更者，並

應檢附結構技師與各類
設備專業技師簽證報告。 

 第八條    依第六條第五款至第七
款申請變更使用，除應檢附
前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文

件外，涉及結構變更者，並
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 建物測量成果圖。 

本條刪除。配合內政部九
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台內
營字第○九五○八○二

○八三三號函宣告第六
條第五款至第七款為無
效項目，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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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構安全檢討報告書。 

第六條第六款及第七款
之變更涉及防火區劃變更者
，應另檢附防火區劃安全檢討

報告書。 

第六條   依前條申請變更使用，如

涉及戶數變更者，並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  戶數變更後各戶應有

獨立之出入口；分戶
牆之構造應以具有一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

防火牆及防火門窗等
防火設備與該處之樓
板或屋頂形成區劃分

隔。 
二  戶數變更後各戶專有

部分樓地板面積應在

三十平方公尺以上；
各戶衛生設備數量應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備編規定。 
三  公寓大廈之專有部分

申辦變更戶數涉及共

第九條    依第六條第八款申請變

更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戶數變更後各戶應有獨

立之出入口，分戶牆之

構造應以具有一小時以
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牆及
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

該處之樓板或屋頂形成
區劃分隔。 

二 戶數變更後之各戶專有

部分樓地板面積應在三
十平方公尺以上。各戶
衛生設備數量應符合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
規定。 
前項變更，申請人應備

齊下列文件： 
一 申請書。 
二 申請人非建築物所有權

一、條次遞改。 

二、戶數變更應備文件表
格化，移至附表二之
二。 

三、第三項移列至第一項
第三款並作文字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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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分之變更者，該

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
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已有決議，經向本

府報備有案者，應依
該規約或決議之限制
辦理。 

人者，應檢附所有權人

同意書。 
三 建築物使用執照。 
四 建築物登記謄本（建號

全部）及建物測量成果
圖。 

五 戶數變更前申請樓層使

用執照核准平面圖一份
。 

六 戶數變更後建築平面圖

五份（標註尺寸、空間
名稱及分戶牆材質，並
經建築師簽章）。 

七 建築師簽證表。 
八 防火區劃及結構安全檢

討報告書。 

九 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之
必要文件。 
公寓大廈之專有部分申

辦變更戶數涉及共用部分之
變更者，該公寓大廈規約另
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已有決議，經向主管機關完
成報備有案者，應依該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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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決議之限制辦理。 

第七條   依第五條申請變更使用
，如涉及外牆變更者，該公寓

大廈管理規約另有規定或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
向本府報備有案者，應依該規

約或決議之限制辦理。 

第十條    依第六條第九款申請變
更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四十五條
規定。 

二 經建築師簽認，建築物
之防火區劃及構造安全
無虞。 

三 申請外牆變更之建築物
，該公寓大廈管理規約
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
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
者，應依該規約或決議

之限制辦理。 
前項變更，申請人應備

齊下列文件： 

一 申請書。 
二 申請人非建築物所有權

人者，應檢附所有權人

同意書。 
三 建築物登記謄本及建物

測量成果圖。 

一、條次遞改，另原條文
第一項第三款移列至

草案第七條，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二、外牆變更應備文件表

格化，移列至附表二
之二。 

三、內政部九十五年四月

十三日台內營字第○
九五○八○二○八三
三號函建議外牆變更

如涉及搭設鷹架及借
用道路，除應依本辦
法規定辦理，另應依

「臺北市建築物外牆
修繕管理要點」及「
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

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
改善方案」等規定辦
理。惟因前揭要點、

方案亦需修正，名稱
亦將變更，爰不予明
定於條文內，僅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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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變更前申請樓層使用執

照核准平面圖。 
五 變更後建築平面圖及必

要之立面圖各三份。 

六 建築師簽證表。 
七 建築師及結構技師簽證

設計圖說。 

八 結構技師及各類設備專
業技師簽證報告。但未
涉及結構及設備變更者

，無須檢附。 
申請變更外牆之建築物

需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
議者，並應經該委員會審議
通過。 

明欄內敘明。 

四、因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新增第二項已含括原
條文第三項內容，故

刪除之。 

第八條    依本辦法申請之各項變
更得同時申請之。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申請之各項
變更，同時涉及外牆變更時

，應依前條規定辦理。 

一、條次遞改。 
二、為簡政便民，依本辦

法申請之各項變更
放寬得同時申請之。 

第九條    依本辦法申請之變更項
目，同時涉及室內裝修者，
得合併於室內裝修申請案辦

理。其得同時申請之變更項

 一、本條新增。 
二、為簡政便民及不重複

檢附申請文件，部分

變更事項及室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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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由都發局定之。 之申請得同時進行審

查，一併辦理，以茲
便民。 

 第十二條    建築物之其他變更使
用行為，經主管機關認可
並公告者，得免辦理變更

使用執照。 

本條刪除。如需修正建築
物變更使用管理項目，將
循自治規則修正之法制

程序，爰刪除原條文。 

第十條    依本辦法規定應檢附之

文件屬行政機關核發者，除
法規另有規定外，該文件自
核發之日起算至申請審查日

止，其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
。 

第十三條     依本辦法規定應檢

附之文件，其由行政機關
核發者，除法規另有規定
外，該文件自核發日起算

至送主管機關止，其期間
不得超過三個月。 

一、條次遞改。 

二、文件有效期限修正為
自核發之日起算至申
請審查日止，以資明

確。 

第十一條    都市計畫書規定應辦
理回饋後始得變更使用者
，應先依其規定完成辦理

回饋，始得適用本辦法。 
經臺北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委員會審議之建築物
，除符合臺北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規則第七條已明定變
更事項免再審查者外，其

第十四條    都市計畫書規定應辦
理回饋後始得使用者，應
先依其規定辦理回饋後，

始得適用本辦法。 

一、條次遞改。 
二、新增第二項，建築物
變更事項非屬「臺北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規則」第七條得
免經審議委員會審議者

，應依該規則規定經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始得適用
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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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仍應經該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始得適用本辦法
。 

第十二條    依本辦法規定簽證之
書圖，都發局除進行行政
審查外，專業技術部分應

由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
師簽證負責；都發局得隨
時進行抽查考核。 

前項抽查考核作業
程序，由都發局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新增第一項行政技術

分立規定。 

三、新增第二項抽查考核
作業程序，由都發局
定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 

條次遞改。 

 


